
北京兆易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前 12 个月内购买、出售资产的说明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上市公司在 12 个月

内连续对同一或者相关资产进行购买、出售的，以其累计数分别计算相应数额。

已按照本办法的规定编制并披露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的资产交易行为，无须纳入

累计计算的范围，但本办法第十三条规定的情形除外。交易标的资产属于同一交

易方所有或者控制，或者属于相同或相近的业务范围，或者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

他情形下，可以认定为同一或者相关资产。” 

北京兆易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收购联意

香港、青岛海丝、上海正芯泰、合肥晨流、上海思芯拓、青岛民芯、杭州藤创、

北京集成、上海普若芯、赵立新和梁晓斌合计持有的上海思立微电子科技有限公

司 100%股权，同时拟采取询价方式向不超过 10 名符合条件的特定投资者非公开

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本次交易”），用于支

付本次交易中的现金对价、14nm 工艺嵌入式异构 AI 推理信号处理器芯片研发项

目、30MHz 主动式超声波 CMEMS 工艺及换能传感器研发项目、智能化人机交

互研发中心建设项目以及本次交易相关的中介费用。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前 12 个月，公司投资了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司、

北京石溪清流投资有限公司、青岛海丝民易半导体基金企业（有限合伙）、苏州

福瑞思信息科技有限公司、青岛华芯创原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深圳安创

科技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和北京屹唐华创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具体投资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被投资公司名称 投资金额 持股比例 投资时间 

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司 
7,000.00 万美

元 
5.17% 2017 年 11 月 28 日 

北京石溪清流投资有限公司
注

 400.00 40.00% 2017 年 11 月 15 日 

青岛海丝民易半导体基金企业（有限

合伙）
注

 
6,000.00 8.00% 2017 年 10 月 31 日 

苏州福瑞思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300.00 42.99% 2017 年 7 月 12 日 

青岛华芯创原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 660.00 2.69% 2017 年 5 月 22 日 



伙） 

深圳安创科技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300.00 6.78% 2017 年 1 月 18 日 

北京屹唐华创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 
10,000.00 8.97% 2017 年 7 月 11 日 

注 1：上市公司对北京石溪清流投资有限公司的投资决议已通过内部决策，截至目前，

投资金额已经实缴。 

注 2：上市公司对青岛海丝民易半导体基金企业（有限合伙）的投资决议已通过内部决

策，截至目前，投资金额尚未实缴。 

上述被投资公司中，苏州福瑞思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所处行业亦为集成电路设

计行业，与本次交易标的公司上海思立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属于相同或相近的行

业，因此可以认定为同一或者相关资产，故计算重大资产重组标准时，上述交易

与本次交易应合并计算。除苏州福瑞思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外，其余公司均不属于

相同或相近的行业，无须与本次交易合并计算。 

除上述情形外，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前 12 个月内，公司不存在购买、出售与

本次交易同一或者相关资产的情况。 

特此说明。 

（以下无正文） 




